关于加强“老老人”服务保障的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北京市民政局等11部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老老人”服务保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京民养老发〔2024〕87号），进一步提升“老老人”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聚焦“老老人”养老服务需求，结合怀柔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系列批示指示精神，全面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突出资源统筹调配，坚持需求导向，坚持养老事业产业协同，坚持居家社区机构协同，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厘清政府、市场、社会、家庭责任边界，把更多养老服务资源向“老老人”聚焦、向居家社区倾斜，加快构建广覆盖、高质量、社会化、可持续的养老服务新模式，提升高龄和失能失智老年人等“老老人”服务保障水平，切实守住养老民生底线。

二、“老老人”服务保障内容

（一）建立“老老人”养老需求调查机制。以北京养老服务“一网一端一平台”为依托，掌握并动态更新本区“老老人”群体底数。建立“老老人”养老需求调查和分析机制，全面摸清“老老人”分布状况和服务需求，把需求分析作为政策落实、开展服务的必要前置。坚持科技赋能，利用“互联网+养老”等科技手段，实现对“老老人”精准画像和服务跟踪分析。

（二）实施“老老人”能力评估优先措施。建立完善老年人能力评估制度和机制，推动实现评估标准统一、公平公正。对于申请能力评估“老老人”优先派单、上门评估，确保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应评尽评”，使“老老人”尽早享受老年人失能护理补贴、入住养老服务机构床位运营补贴等。

（三）推动“老老人”就餐优惠措施。调整优化全区养老助餐服务政策，培育品牌化、连锁化助餐经营主体，丰富养老助餐方式和渠道。加大失能失智等特殊困难老年人就餐帮扶力度，对于行动不便、家中确实无人取餐的“老老人”，鼓励引导养老驿站、邻里互助养老服务点、养老志愿者等免费送餐，让“老老人”在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满足更多“老老人”刚性就餐服务需求。
（四）实施“老老人”适老化改造措施。有序推进养老机构适老化改造，有效解决在院老人居住、洗浴、如厕等不便问题。以经济困难老年人及“老老人”为重点，以老年人及其家庭自愿申请为前提，以满足居家生活照料、起居行走、康复护理等需求为导向，推动有需求的老年人家庭开展居家适老化改造，提高“老老人”居家生活品质。

（五）开展“老老人”日常关爱措施。充分发挥村（居）委会、志愿者以及社会组织等力量，加强对“老老人”，尤其是空巢、孤寡、独居“老老人”开展上门看望、电话问候、精神慰藉等巡视探访力度，及时解决、转介“老老人”居家养老困难及服务需求。支持居家养老服务经营主体与居家重度失能失智“老老人”签约提供居家照护服务。

（六）落实“老老人”政策补贴津贴措施。全面落实各类养老服务补贴津贴制度，向全区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每月发放100元至800元的高龄津贴，向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发放100元至300元的困难老人养老服务补贴，向经济困难的失能老年人分别发放200元至600元的护理补贴。积极落实全市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着力做好补贴津贴政策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衔接。

（七）建立“老老人”就医绿色通道措施。推动全区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与属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签约，建立“手拉手”协同合作关系，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入住机构老人提供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建立“老老人”群体健康档案，开展健康宣教、疾病筛查等服务。在怀柔医院、怀柔中医院等医疗机构建立“老老人”就医绿色通道，满足“老老人”用药、就医、转运、救治需求。

（八）实施“老老人”家庭医生配备措施。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全区“老老人”和失能失智老年人签约率100%。进一步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签约老年人的沟通及健康指导，通过电话、微信、短信、面对面等方式，每季度与签约对象至少联络一次。为有特殊需求、符合条件的山区“老老人”提供“送药上门+医保实时结算”服务和代开药服务，落实长处方管理使用，为“老老人”拿药、看病提供便利条件。

（九）探索“老老人”家庭喘息服务措施。鼓励社会力量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安宁疗护床位，针对“老老人”探索提供安宁疗护服务。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专业机构通过短期托养，探索为失能失智“老老人”家庭提供“喘息服务”，缓解老年人家庭长期照护压力。

（十）实施“老老人”家庭照护帮扶措施。明确和加强家庭养老责任，加快推进养老家庭照护床位建设，推动专业机构服务向家庭延伸。推进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为居家“老老人”提供日间照料、床前照护、助餐服务等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积极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失能失智老年人家庭成员参加照护培训等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家庭照护水平。
（十一）扩大“老老人”服务保障供给措施。实施敬老院升级改造，继续推动镇乡敬老院实现社会化运营，在保障特困老人兜底的基础上，向社会老人尤其是“老老人”开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优化各养老机构“老老人”服务供给，规范设置护理型床位，开辟失智照护专区，对收住失能失智老年人的机构给予一定护理补贴，更好地满足失能失智老人养老服务需求。

（十二）实施“老老人”照护队伍建设措施。加强与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沟通交流，开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课程，组织开展本区养老护理员等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加大对老年医学、护理康复等养老服务方面人才培养，开展养老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探索建立怀柔区养老服务人才实训基地，将怀柔区光荣院和幸福里养老中心列为养老护理见习基地，鼓励引导各地养老护理专业人才到见习基地实习。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本方案中“老老人”是指年龄在8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80周岁以下失能失智老年人参照本政策执行）。提升“老老人”服务保障水平事关千家万户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各相关部门以及各镇乡、街道要深刻认识加强“老老人”服务保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严格落实“老老人”服务保障措施，确保取得实效。

（二）加强工作创新。各相关部门以及各镇乡、街道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思维方式，紧密结合自身情况，创新制定落实“老老人”服务保障的措施和方式方法，为全区乃至全市提供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着力培育打造怀柔服务“老老人”措施品牌。

（三）加大宣传引导。各相关部门以及各镇乡、街道要及时总结“老老人”服务保障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充分利用区级融媒体平台以及区级以上媒体，加大“老老人”系列政策宣传力度，营造全社会关注养老服务的良好氛围，调动各方关心支持 “老老人”服务保障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